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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2 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
第 1次業務會議紀錄

時間：102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3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劉主任信雄 記錄：黃麗蓉

出席單位及人員：

教育局 陳怡因

衛生局 蔡秀娳、蘇小萍

警察局 李俊杰

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請假

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請假

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 請假

高醫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許梅楓

高榮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李佳玫

義大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李筱鈞

高雄長庚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蔡幸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李佳玲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 黃培偉

行政院署立旗山醫院 盧惠雯

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 李玉芳、吳佩穎

鳳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張敏慧、許廷安

旗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張靜薇、謝亞芳、

許曉玲

高雄市岡山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盧弘健、吳珮萱

阿蓮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劉秋月、吳雅鈴

鹽埕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杜秋惠

小港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邱奐宗

旗津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謝香蘭、呂采綾

無障礙之家兒童發展中心 黃南菁

高雄市北區兒童發展中心 陳怡旬



2

高雄市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李昀潔、吳季真

高雄市愛森兒童發展中心 吳慧玲

高雄市聖淵啟仁中心 項薇云

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陳慧敏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南區中心 陳思武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至德聽語中心 金明蘭、陳右純

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劉淑惠、陳惠君、

黃麗蓉、張淑梅、

黃玉蘋、廖翊廷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一、101 年度 1至 12 月本市早療服務實施方案執行成果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二、歷次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 1)。

決議：編號一至編號五除管。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案由：有關修訂「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及

「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採行措施具體作為執行

表」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市原依據內政部 98 年 9月 29 日台內童字第 09800840417

號函頒修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所訂定

之「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及「高雄

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採行措施具體作為執行表」實

施期程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已經期滿，爰例應進行修訂。

二、內政部兒童局業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召開研修「發展遲緩兒



3

童早期療育實施方案」會議，惟至今尚未修訂完成。

辦法：擬暫緩修訂，並續用現行版本，俟內政部兒童局函頒修訂「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實施方案」後，再據以提案修訂之。

決議：續用現行版本，俟內政部兒童局函頒修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實施方案」後，再據以提案修訂之。

提案二 提案單位：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

案由：有關聯評中心通報單及綜合報告書傳送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縣市合併之後，兒福中心於 101 年 5月 22 日與各聯評中心協

調通報單及綜合報告書傳送方式，可能因人員異動目前並未依

協調結果辦理且已執行一段時間或許可重新檢討。

辦法：建議重新檢視並確認聯評中心通報單及綜合報告書傳送方式。

決議：請各聯評中心自即日起將通報單及綜合報告書依個案居住地區

分別逕送至所轄各通報中心，另不需副知高雄市早期療育綜合

服務中心。

提案三 提案單位：高醫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案由：有關有入學安置與重新安置需求者，要求聯評中心提供「心理

衡鑑」報告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心理衡鑑」在醫療中是為了協助醫療診斷所進行的心理評

估過程，目的在於了解個案的認知、情緒、行為、適應等表

現，所以並非每個個案都”一定”會做「智力測驗」，而是

依個案醫療需要調整評估內容。

二、在醫院中安排「心理衡鑑」時，若使用健保，則需為了「醫

療需求」（如：進行診斷、療效評估…等），且需有健保規範

或疾病診斷方可申請健保。因此若只為了「教育安置」需要

而要求以健保就診恐違反健保要求。

三、常有家長前來就診是帶著老師的”指示”，要求醫院要為

孩子做「魏氏智力測驗」，甚至要求要在某個時限前拿到報

告，否則無法申請教育安置，此作法不但不是醫療需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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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家長的恐慌、醫療上的困擾。通常醫生為了家長的方

便，還是會幫忙安排評估，但近年來此狀況不斷擴張，反而

阻礙了原本有醫療需求而需安排「心理衡鑑」的個案。

四、有幾次家長帶孩子前來評估時才發現因在醫院排程等候較

久，學校老師已幫孩子做過評估（此狀況較常出現在已在國

小但需重安置或轉銜的個案），顯見學校是有能力可以幫孩

子進行「智力測驗」。

辦法：建請教育局轉達相關人員以下建議：

一、若需申請教育安置，在醫院安排「心理衡鑑」（不一定是智

力測驗）的時間超過交件或補件時限時，處理方式應讓家

長了解，以避免家長恐慌。

二、若學校已幫孩子做過「智力測驗」但同時也在醫院排入「心

理衡鑑」時，請務必告知家長向醫院知會，以免重複施測，

不但浪費醫療資源，也會造成練習效果而誤判。

三、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醫療和教育常有不同的看法，有

時在醫療上建議需提供「個別教育計劃」，但不一定符合特

教的規定，而有些學校老師覺得孩子有特教需求，但因擔

心他們的申請無法通過，反而期待醫療提供相關建議，似

乎有點本末倒置，請加強與相關人員溝通。

教育局說明：

一、申請鑑定安置僅有自閉症、智能障礙、發展遲緩的兒

童才會要求至醫院做心理衡鑑，因為此類兒童很需要

醫療專業提供建議與看法，如果沒有醫療專業的建

議，造成鑑定錯誤更是浪費資源，希望醫療單位能支

持。

二、國小部分確實學校有心評老師幫孩子做智力測驗，但

學前部份並沒有，也受限於評估工具，所以需要醫療

專業的協助。

三、鑑定安置並不是看個別化教育計畫判斷，其內容不會

影響鑑定安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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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前鑑定安置的時間約在 3月，通常會在前一年的 11

月或 12 月就會召開說明會，故大約有 2個月的準備

期，本局會再對幼兒園加強宣導。

五、如果開學才做評估，趕出來的評估及個別化教育計畫

可能會不準確，建議可以輔導家長下個學期再申請。

六、鑑定安置時間往前調整有困難，因教育部規定補助期

限就是3月底，至於鑑定安置任何一個月提出都可行。

決議：請教育局參酌高醫聯評中心建議研議加強宣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旗山區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

案由:建請教育局分區辦理鑑定安置會議，請討論。

說明:今年鑑定安置會議統一在愛國國小舉行，雖有提供視訊服務，

但視訊無法清楚瞭解相關細節，建議能比照往常分區辦理。

辦法：請教育局研議分區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案由：建請各機構申請教育部每學期補助經費時，所送個別化教育計

畫(IEP)內容能確實填具，請討論。

說明：感謝各機構在申請教育部每學期補助經費時，所送 IEP都很用

心詳細填寫，但仍有少數個案的 IEP內容不符規定，例如將上

一學期的訪談紀錄當做 IEP 內容，IEP 內容應包括特教法規定的

五大項目，這是教育部規定的重點，並且每學期都應該要有一

份 IEP，希望能加強宣導確實填具。

決議：請各相關機構加以宣導配合。

提案三 提案單位：高醫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案由：建請通報或個管中心社工對於通報單上勾選或註記家長不同意

的個案，服務時請與主要聯絡人聯絡，請討論。

說明：高醫聯評中心會於個案評估時給家長一份通報執行書，告知家

長醫院有通報責任，有些家長可以理解，但不願意社工聯絡，

聯評中心依法仍會通報，但會勾選或註記家長不願意，現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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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反映非本人接到而是家中他人接到社工電話，因家中有人尚

無法接受孩子遲緩問題，反而造成家庭成員間紛爭，建請社工

員聯絡案家時還是以主要聯絡人為主，尤其是有勾選或註記家

長不願意通報者。

決議：請各通報及個管中心配合辦理。

捌、散會：上午 9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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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歷次業務會議

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次別時

間
編號提 案決 議辦 理 情 形除續管

101 年度

第 3次

101.11.29

提案一

一

有關辦理102年外縣市早療

機構觀摩活動乙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兒福中心)

本案經由抽籤方式由旗山

早療中心、早療綜合服務

中心、障福中心、鳳山早

療中心依序輪流承辦，辦

理方式可由承辦單位決

定。

旗療中心、早綜中心、

障福中心、鳳療中心

遵照辦理。
除管

101 年度

第 3次

101.11.29

提案二

二

有關各單位辦理102年度早

期療育相關活動資源整合

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兒福中心)

請兒福中心會後製作表格

請早療中心、據點及聯評

中心填寫 102 年預定辦理

早期療育相關活動，彙整

後 E 傳各單位參考，俾利

自行連結合作。

兒福中心

本案業於102年 1月 10

日彙整完畢並 E傳早療

中心、據點及聯評中心

參用。

除管

101 年度

第 3次

101.11.29

(臨時動議

提案一)

三

有關身障、早療機構日托班

學童申請本市早療補助之

審核準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兒福中心)

照案通過，請兒福中心擇

期召開「早療補助審核準

則說明會」。

兒福中心

業於 101 年 12 月 21 日

召開「早療補助審核準

則說明會」。

除管

101 年度

第 3次

101.11.29

(臨時動議

提案二)

四

建請教育局重視幼兒園融

合教育品質，加強配套措

施。

(提案單位：早綜服務中心)

教育局 102 年已預計增加

約三、四十位正職老師人

力提供幼兒園巡迴輔導協

助，另亦請教育局適時向

教育部反映加強幼兒園相

關師資培育及在職教育等

專業訓練。

教育局

1.本局學前階段鑑定安

置於 102年 3月 28日

辦理完畢，依上述安

置情形研議 102 學年

度增設學前各類特殊

教育班。

2.請本市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將學前教師專業

知能需求納入規劃，

加強學前教師在職進

修如成長團體、督導

會議等，進而實施全

市教學觀摩研討會，

以提升教保人員特教

服務品質。

3.另積極向教育部爭取

專業知能研習經費，

由本市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統一規畫辦理。

除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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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時

間
編號提 案決 議辦 理 情 形除續管

101 年度

第 3次

101.11.29

(臨時動議

提案三)

五

建請教育局與衛生局加強

督導所屬幼兒園及醫療院

所進行發展遲緩兒童通報。

(提案單位：早綜服務中心)

請教育局及衛生局研議辦

理加強通報。

教育局

1.教育局每學期針對學

前幼兒園教保人員辦

理兒童發展篩檢研

習，101 學年目前已辦

理 4場。

2.將篩檢通報流程編入

幼兒園園長手冊，以

強化教保人員篩檢相

關知能，已於 102 年 3

月 13、14、15 日幼兒

園長會議宣導。

3.篩檢通報作業納入幼

教基礎評鑑項目。

衛生局

1.繼續輔導轄區衛生所

及醫療院所加強通報

管理。

2.已與國民健康局研商

將與內政部兒童局通

報系統聯結，簡化流

程，以利醫療院所通

報。

除管


